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中国·深圳·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 号国际创新中心 A 栋 10 层 

电话（Tel）：(0755)83679909  83679824 传真（Fax）：(0755)83679694 

 

 

二○一五年十二月 

 

 



 

1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发行人委托，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

在审核、查证发行人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管理

办法》、《编报规则第 12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于 2015 年 8 月 13 日出

具了《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广东

广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现根据中国

证监会的要求，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主要就发行人自《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起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期间（以下简称“补充报告期”），发行人在主体资格、上市实

质条件、业务、主要财产、重大债权债务、三会运作等方面的最新情况予以进一

步的说明并发表法律意见，是对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的进一步补充，与其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所在《法律意见

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声明及所用名称之简称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所必备的

法定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现本所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

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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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发行人发行股票主体资格的补充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目前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

为 44030110286209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2015 年 12 月 9 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5]第 310975 号《审计报告》（以

下简称“《审计报告》”），在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仍为依法有效存续的股份

有限公司，未出现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

情形，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主要资产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符合《管

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仍为建筑装饰的室内外设计和施

工。发行人主要经营一种业务，与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所登记的经营范围相

符，其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及环境保护政策，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补充报告期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未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符合《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

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仍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

等文件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 

二、关于本次发行上市实质条件的补充 

（一）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5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为：27,692,741.94 元。发

行人财务状况良好，具有持续盈利能力，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

项之规定。 

（二）根据《审计报告》及税务、工商等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合法合规证明

文件及本所律师对维业股份的访谈，发行人补充报告期内的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

记载，无其它重大违法行为，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五

十条第一款（四）之规定。 

（三）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的净资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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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995,808.17 元，不少于 2,000 万元，且不存在未弥补亏损，符合《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仍符合本次发行上市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

监会规定的各项实质性条件。 

三、关于发行人独立性的补充 

    经本所律师核查分公司的工商信息及营业执照，发行人分公司在补充报告期

内发生了如下变化： 

（一）新设立无锡分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12 日，

经无锡市崇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核准，经营场所为无锡市上马墩路 152 号

4332；负责人为庄裕铲；经营范围为“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建筑材料、装

饰材料的购销；建筑幕墙专项设计与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消防设施工程、

建筑智能化工程的施工；本公司物业的租赁和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西南分公司负责人由“夏先军”变更为“庄裕铲”。 

（三）重庆分公司负责人由“张远平”变更为“陈邦雨”；经营范围由“为

所隶属的企业法人承接其资质范围内的业务；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以上

二项皆不含危险化学品）。*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变更为“为所隶属的企业法人承接

其资质范围内的业务；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以上二项皆不含危险化学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关于发行人股本结构的补充 

根据发行人最新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工商登记材料及本所律师的核

查，在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的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动，各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不

存在质押或者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况。 

五、关于发行人业务的补充 

（一）根据发行人最新的《营业执照》、重大合同及《审计报告》等材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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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在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未发生变化，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未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域设立

分公司、子公司或其他机构从事经营活动；主营业务未发生变更。 

（二）根据《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1-9 月的主营业务收入占

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为 99.96%。发行人的业务收入及利润主要来自主营业务，

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 

（三）根据《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未出现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事由，发行人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

律障碍。 

六、关于发行人关联交易的补充 

根据《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

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发行人的关联方正在为发行人提供的担保： 

序

号 

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说明 

担保起止日

期 

担保是否

已履行完

毕 

1 

张汉清、

叶雪幼、

深圳市

圳联实

业控股

有限公

司 

8,000.00 

发行人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

编号为【9290315004801(C)】、

【9290315004802(B)】的借款合同，借款金额

分别为 3500 万元、3500 万元。深圳市圳联实

业控股有限公司、张汉清及叶雪幼分别为该合

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合同编号为

【ZDBSX9290315004801】、

【ZDBSX9290315004802】。 

2015.01.30-

2016.01.21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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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圳市

维业控

股有限

公司、

张汉清 

15,000.00 

发行人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

签订编号为【2015 年圳中银上借字 0022 号】、

【2015 年圳中银上借字 0042 号】、【2015 年

圳中银上借字 0043 号】的借款合同，借款金额

分别为 1,085.54 万元、753.81 万元、791.62

万元。深圳市维业控股有限公司、张汉清为该

合同项下的具体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合同编号分别为：2015 圳中银上额协字第

0000418A号、2015圳中银上额协字第0000418B

号。 

2015.04.24-

2016.04.24 

正在履行

3 

深圳市

圳联实

业控股

有限公

司、张汉

清、叶雪

幼 

16,000.00 

发行人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签订编号为借 2015 保证 7970 福田号的《授

信额度协议》，维业控股、张汉清、叶雪幼为

该合同项下的具体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保证合同编号分别为：保借 2015 保证 7970

福田-1 号、保借 2015 保证 7970 福田-2 号、保

借 2015 保证 7970 福田-3 号。 

 

2015.10.23-

2016.10.22 

正在履行

4 

深圳市

圳联实

业控股

有限公

司、张汉

清、叶雪

幼 

20,000.00 

发行人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签订两份编号均为【借 2015 综 7970 福田】

号的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分别为：2,000 万元、

3000 万元，维业控股为该合同项下的具体借款

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合同编号为：抵

2015 综 7970 福田，张汉清、叶雪幼、维业控

股为该合同项下的具体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保证合同编号分别为：保借 2015 综 7970

福田-1 号、保借 2015 综 7970 福田-2 号、保借

2015 综 7970 福田-3 号。 

2015.10.23-

2016.10.22 

正在履行

2、 采购商品 

发行人于 2015 年 1-9 月向惠州市维业盛世家居有限公司采购价值 27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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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的商品。 

七、关于发行人主要财产的补充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主要财产情况在补充报告期内未发生变动。 

八、关于发行人重大债权债务的补充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正在履行

或将要履行且可能对其生产、经营活动以及资产、负债和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主

要合同如下： 

1、借款合同 

序号 合同编号 贷款人 借款人
借款 

期限 

借款金额 

（万元） 
担保方式

1 9290315004801(C) 
上海银行

深圳分行
发行人

2015.1.30-201

6.1.30 
3500 保证、质押

2 9290315004802(B) 
上海银行

深圳分行
发行人

2015.2.10-201

6.2.10 
3500 保证、质押

3 
2015 年圳中银上借

字 0022 号 

中国银行

上步支行
发行人

2015.10.26-20

16.10.25 
1085.54 保证、质押

4 
2015 年圳中银上借

字 0042 号 

中国银行

上步支行
发行人

2015.11.16-20

16.11.15 
753.81 保证、质押

5 
2015 年圳中银上借

字 0043 号 

中国银行

上步支行
发行人

2015.11.16-20

16.11.15 
791.62 保证、质押

6 
借 2015 综 7970 福

田 

建设银行

深圳分行
发行人

2015.11.19-20

16.11.18 
3,000 保证、抵押

7 
借 2015 综 7970 福

田 

建设银行

深圳分行
发行人

2015.12.07-20

16.12.06 
2,000 保证、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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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收账款质押合同 

2015 年 1 月 30 日，发行人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应收账

款质押合同》（合同编号为：ZDKSX92903150048），该协议约定，该合同为发行

人与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在债权发生期间（2015 年 1 月 30 日起至 2016 年 1 月 21

日止）所订立的一系列（含一种或数种的联合）综合授信、贷款、项目融资、贸

易融资、贴现、透支、保理、拆借和回购、贷款承诺、保证、信用证、票据承兑

等业务项下具体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本金（包括借款本金、贴现款、垫款等）。担

保的主债权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叁千万元（敞口捌仟万元）。 

3．抵押合同 

2014 年 6 月 5 日，发行人以振业景洲大厦裙楼 101 的房产（深房地字第

3000588530 号）作为抵押物，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抵

押合同（合同编号为：2014 年深蛇口综额字 003 号），该协议约定，该合同以

发行人与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在所签订的合同编号为 2014 年深蛇口综额字 003 号

的《综合授信合同》及与其项下发生的具体业务合同、用款申请书及借款凭证等

债权凭证或电子数据为主合同。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玖仟万元

整，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 2014 年 6 月 5 日至 2015 年 11 月 27 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抵押合同已经到期，但因发行人与民生

银行尚有保函未履行完毕，因此上述房屋尚在抵押过程中。 

4、工程合同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尚在履行的 2000 万元以上的重大

工程合同如下： 

序号 合同主要内容 合同对方 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

（万元） 

1 

杭州富春硅谷一期 B

组团 1#-4#、8-1#、

8-6#、8-7#楼幕墙项目 

杭州富春硅谷投资有限

公司 
2015.01.09 5,680.00 

2 

中国工商银行温州分

行新营业办公大楼室

内装修工程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分行 
2015.09.21 5,678.06 



 

8 

3 

重庆绿岛中心一期金

融街F1-F4及F2-F3连

廊幕墙工程 

重庆云城两山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2015.11.28 5,032.88 

4 

南宁华润中心幸福里

二期精装修工程五标

段 

华润置地（南宁）有限

公司 
2014.11.05 4,572.78 

5 

陕西裕塬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长安尊品项

目住宅室内精装工程 

陕西裕塬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015.05.05 4,200.00 

6 

海岸环庆大厦室内公

共部分精装及售楼处

装修合同 

深圳市海岸融通投资有

限公司 
2014.12.02 4,186.00 

7 

佛山市南海区金沙洲

金名都二期项目 36 至

37 栋精装修分包工程 

佛山市南海俊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4.12.31 3,934.34 

8 

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在

疆总部基地外立面装

饰工程- A 座（第一标

段） 

新疆昌源水务集团有限

公司 
2014.07.01 3,846.16 

9 

华景锦苑办公楼 4-21

层 LOFT 室内精装修工

程 

珠海市珠江艺兴装饰有

限公司 
2015.07.27 3,600.00 

10 

苍南县龙港体育馆、苍

南县龙港游泳馆室内

装饰工程 

苍南县人民政府 2015.04.01 2,950.83 

11 
岭宏健康家园一期9#、

10#、16#精装工程 

深圳市宇宏集团投资有

限公司 
2015.09.02 2,747.72 

12 

惠州小径湾项目一期

酒店塔楼精装修指定

分包工程 II 标段 

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5.07.21 2,716.41 

13 

银川滨河新区国际科

教城共享区创新大厦A

座室内装饰装修工程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建筑工程分公司 
2015.09.17 2,620.00 

14 

乌鲁木齐高铁站配套

设施建设项目（北广场

及场站配套设施项目）

车库、设备区装修 

乌鲁木齐高铁枢纽综合

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5.9.25 2,488.97 

15 

石门 110 千伏变电站

及附属设施精装修工

程 

北京华商绘都建筑有限

责任公司 
2014.11.17 2,3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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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长兴电器（深圳）制造

有限公司服装城改造

项目（104 栋、105A/B

栋一楼及 104 栋二、三

楼）室内装饰装修工程 

长兴电器（深圳）制造

有限公司 
2015.08.04 2,341.21 

17 

南昌万达城持有一期

宿舍区室内装饰工程

一标段 

南昌万达城投资有限公

司 
2015.07.13 2,327.36 

18 

南昌万达城持有一期

万达茂海洋馆室内精

装工程 

南昌万达城投资有限公

司 
2015.02.06 2,087.32 

19 

月亮湾滨海国际旅游

度假区一期启动区 4#

楼装修工程 

广东东方月亮湾有限公

司 
2015.06.11 2,000.17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上述合同的签订及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潜在风

险。 

（二）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

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而产生

的侵权之债。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除尚欠控股股东资

金人民币 800 万元外，与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发行人没

有为关联方提供担保，也不存在关联方占用发行人资金的情形。 

（四）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核查，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金

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均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合法有效。 

九、关于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的补充 

经本所律师核查，在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合并、分立、增资扩股、

减少注册资本、收购或出售资产等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行为，亦无拟进行的

重大资产购买、出售、置换、剥离等行为。 

十、关于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的补充 

在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召开的三会情况如下： 

（一）股东大会 

1、发行人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5 年 9 月 2 日召开，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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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监事的议案》。 

2、发行人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5 年 10 月 15 日召开，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建设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3、发行人 2015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召开，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股东借款的议案》。 

（二）董事会 

1、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董事会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召开，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第三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及《关于提请召开

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5 年 9 月 2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及选举公司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相

关议案。 

3、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召开，会议审阅通

过了《关于向建设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关于成立无锡分公司的议案》。 

4、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向股东借款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5、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 1-9 月审计报告的议案》。 

（三）监事会 

    1、发行人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监事会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召开，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2、发行人第三届第一次监事会于2015年9月2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3、发行人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 1-9 月审计报告的议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决议内容及签

署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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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关于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的补充 

经本所律师核查，在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任期

届满，发行人依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选举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监事会成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在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情况未发生变化。 

十二、关于发行人税务情况的补充 

（一）发行人执行的税种、税率和税收优惠 

根据立信会计出具的《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补

充报告期内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和税收优惠情况未发生变化。 

（二）财政补贴  

根据立信会计出具的《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未新获得财政补贴。 

（三）发行人的纳税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承诺、深圳市福田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的深国税证（2015）第

14291 号《证明》和深圳市福田区地方税务局出具的深地税福违证［2015］

10000958 号《证明》以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在补充报告期内依法纳税，

不存在被税务部门处罚的情形。 

十三、关于发行人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劳动和社会保障的补充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补充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的相关规定，在补充报告期内未因产品质量问题受到产品质量及技术监督部门的

处罚。 

（三）劳动和社会保障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依照《劳动法》和地方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

律、法规的规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为员工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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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出具的《深圳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守法情况的复函》，

发行人在补充报告期内无因违反有关劳动法律法规而被行政处罚的记录。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共有在册员工 504 人，其

中 487 人缴齐了社保五个险种，剩余 17 人存在社会保险未缴纳的情形，113 人

尚未缴纳住房公积金。 

造成前述情形的主要原因为：（1）3名员工已达退休年龄无需缴纳社保和

住房公积金；（2）2名员工正在办理社保和住房公积金账户从原单位转移至发

行人的相关手续，导致发行人暂时未能为其办理社保公积金缴费手续；（3）部

分员工因自身原因，自愿放弃缴纳部分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自愿放弃缴纳部

分社会保险的人数为 12 人，自愿放弃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人数为 108 人。  

根据深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于 2015 年 11 月 9 日出具的编号为

15110900096351 的证明文件，发行人在报告期内未受到该中心的行政处罚。 

十四、关于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的补充 

（一）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重大诉讼、仲裁

案件进展情况如下： 

    1、发行人诉空军济南南郊离职干部休养所支付工程款案件 

    经与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目前该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尚未判决。 

2、天津市津南区福达木业有限公司诉发行人给付承揽报酬案件 

经与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目前该案正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尚未判

决。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持有发行人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均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

件。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张汉清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

处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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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发行人用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招股说明书》系由发行人编制的。本所未参与

该《招股说明书》的编制，仅总括性审阅了该《招股说明书》，并对该《招股说

明书》中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审查。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招股说明书》中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的

引用不存在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而可能引致的法律风险。 

十六、本次发行上市的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 发行人具备发行上市的法定条件，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 《招股说明书》所引用的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适当。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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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签署页）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童    新                                 

 

 

 

经办律师（签字）： 

                                                        高 全 增 

 

 

 

杨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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